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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8 年 1 月 30 日以

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4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

决，4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18 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预计担保事项

进行授权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

司决策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

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 年修订)的规定，拟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预计担保事项作如下

授权： 

1、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657,180 万元，包括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全资和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担

保。 

2、在本次授权的担保总额范围内，属于任何下列情形的，亦包含

在本次担保授权范围之内： 



①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②公司及其全资、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③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 

④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⑤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⑥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3、在满足下列条件下，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包含已成立的下属子公司，根据

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即将成立、收购、合并及重组等形式形成的下属子

公司）之间进行调剂： 

①获调剂方为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从事房地产业务的下属子公司； 

②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③获调剂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时，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④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⑤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或采取了反担保等相关风

险控制措施。 

4、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及质押。 

5、对于被担人为非全资下属公司的，该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必须



为其拟发生担保提供等比例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措施，并将相关文件

及时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报备。 

6、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实际发生担保事项调剂前，授权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7、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8、对于超出本次担保授权额度范围的，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

法》、《担保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预计担保情况表 
 

序号 被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担保方 
预计担保额度

（万元） 

1 天津荣臻置业有限公司 97.48% 公司 182,400  

2 香河万利通实业有限公司 77.51% 公司 272,500  

3 重庆荣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80% 公司 384,000  

4 济南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23% 公司 250,000  

5 秦皇岛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25% 公司 40,630  

6 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 94.45% 公司 21,300  

7 安徽九华温泉开发有限公司 95.14% 公司 47,640  

8 荣盛康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101.31% 公司 39,488  

9 神农架林区荣盛置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87.10% 公司 12,370  

10 涞水荣盛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6% 公司 36,732  



11 涞水荣盛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6% 公司 13,742  

12 邢台荣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77.65% 公司 21,300  

13 荣盛（兴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02.46% 公司 17,040  

14 西安荣盛健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497.22% 公司 10,800  

15 荣盛农旅（张家口）科技有限公司 189.80% 公司 24,800  

16 荣盛康旅蔚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公司 7,659  

17 南京荣盛康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0.04% 公司 15,408  

18 惠州市金泓投资有限公司 84.93% 公司 139,150  

19 蚌埠荣盛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54% 公司 145,200  

20 沈阳幸福筑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98% 公司 24,200  

21 沈阳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60% 公司 18,150  

22 岳阳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27% 公司 36,300  

23 长沙荣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73% 公司 60,000  

24 荣盛（徐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7.96% 公司 264,000  

25 南京荣盛置业有限公司 91.91% 公司 264,000  

26 南京华欧舜都置业有限公司 75.28% 公司 198,000  

27 河南荣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87% 公司 92,400  

28 濮阳荣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47% 公司 66,000  

29 青岛荣盛创投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公司 252,000  

30 淮北荣盛碳谷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5.27% 公司 33,990  



31 荣盛京宣张家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95% 公司 58,313  

32 固安盛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88.38% 公司 33,990  

33 廊坊写意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51.98% 公司 56,650  

34 邯郸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1.94% 公司 113,300  

35 沧州中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7.58% 公司 39,600  

36 沧州千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2% 公司 92,400  

37 唐山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1.13% 公司 82,968  

38 廊坊开发区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92% 公司 66,000  

39 廊坊市弘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60% 公司 33,000  

40 廊坊市荣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公司 36,960  

41 永清荣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7.31% 公司 26,400  

42 霸州市荣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63% 公司 26,400  

合计 3,657,180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二）《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融资

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结合目前市

场情况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主要条款如

下： 



1、发行规模 

本次中期票据拟注册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70 亿元（含 70 亿

元），在获得交易商协会核准后，可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2、发行期限 

本次中期票据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

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3、发行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次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与承销机构根

据市场询价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4、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中期票据所募集的资金将按照相关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使

用，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营运资金、偿还公司借款。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

相关人士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5、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自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注册发行及存续有

效期内持续有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三）《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全权办理

中期票据注册发行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通过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为更好把握

发行时机、提高融资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中期票据注册发行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

需要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中期票据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

订、调整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

限、票面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

时机、担保方案、信用评级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发行及上

市安排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申报事宜； 

3、签署与本次中期票据有关的合同、协议和各项法律文件； 

4、依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除涉及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与本

次中期票据有关的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

进行本次中期票据发行工作； 

5、办理本次中期票据发行及上市等相关事宜； 

6、办理本次中期票据存续期内相关的付息兑付手续； 

7、办理与本次中期票据有关的其他事项。 

以上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中期票据的议案之日起至

本次被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四）《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融资

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结合目前市



场情况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公司拟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

短期融资券。主要条款如下： 

1、发行规模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

元），最终的发行额度将以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中载明的额度为准。 

2、发行期限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

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3、发行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主承销商通过发行时市场询

价协商确定。 

4、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在交易商协会注册，一次或分期公开发

行。具体发行方式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5、发行对象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投资者除外）。 

6、承销方式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由牵头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

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按照相关法规及监管部

门要求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营运资金、偿还公司借款。 

8、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

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五）《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全权办理

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通过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为更好

把握发行时机、提高融资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

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全权办理本次超短期融资券

注册发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或要求和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实际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超短期融资

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修订、调整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条款，包括

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期限、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

方式（包括各期发行的数量等）、担保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

式、募集资金用途等与本次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聘请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办理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申

报事宜； 

3、制定、批准、签署、修改、公告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各项法律文

件，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 

4、办理必要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在交易商协会办理有关注册手

续，办理债权、债务登记等)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相关行动； 

5、如监管部门对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

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

决的事项外，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



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发行； 

6、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以上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

日止。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六）《关于拟设立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 

为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公司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

力，促进公司可持续稳定发展，根据公司未来几年的战略发展规划和

资金需求，公司拟设立不超过 25 亿元的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最终的规模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确定，

可以在中国境内一次或多次、部分或全部实施。 

本次拟设立的专项计划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专

项计划设立及发行的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全权办理

设立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设立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

计划”），为保证有序实施，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全

权办理本次专项计划设立及发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选聘与本次专项计划相关的合作机构，办理本次专项计划相关

申报事宜，签署与本次专项计划相关的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付

款确认书、服务协议、聘用中介机构协议等。  

2、在取得有权机构的批准后，在本次专项计划发行的有效期内，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履行必要的法律手



续。 

3、如国家、监管部门对于本次专项计划设立及发行有新的规定和

政策，根据新规定和政策对相应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4、办理本次专项计划设立及发行过程中涉及的各项审批/备案手

续，完成其他为本次专项计划设立及发行所必需的手续和工作。 

5、办理与本次专项计划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关于制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制度>的议

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制度》。 

（九）《关于制订<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十）《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